附件:

《深圳市建设工程专家信息采集及申请表》填表说明

一、基本信息

1.1“姓名”填写申请者的真实姓名，以身份证上姓名为准；港、澳、台同胞及外籍人士以护照上姓名为准；“签名”指专家申请者的亲笔手写签名；

1.2“工作单位”填写申请者现就职的工作名称单位。如退休且未返聘的，直接填写“退休”；“是否会员”并非针对个人，是指申请者所在工作单位是否属于本协会会员单位（该选项不影响专家得分和申请）；

1.3“国籍”填写所在国家简称；“通信地址”填写申请者的通信详细地址；

1.4“身份证件号码”填写身份证（护照）号码；“年龄”一栏无须填写，程序将自动计算并更新；“性别”按实际情况填写；

1.5“邮箱”填写个人专用的E-mail电子邮箱地址。如无，可不填写；

1.6“个人博客或主页”填写申请者个人在Internet上的博客或个人主页。如无，可不填写；

1.7“手机号码”、“办公电话”和“传真号码”均针对申请者而言；

1.8“现有职称”填写所取得的职称的全称：未参评职称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教授级（或研究员级）高级工程师及全国勘察设计大师；“评定时间”填写职称评定时间，以证书为准；“评委会名称”填写职称评委会名称；

1.9“填表时间”为申请者初次填表时间；“特别加分”用于个别奖励得分或不便直接核算等级分的特殊专家（如外籍或特邀专家）计分，无须填写；“等级总分”和“星级”也无须填写，程序将自动计算并更新。

二、注册资格

2.1“注册执业资格名称”填写：参加了国家统一考试或考核认定，所取得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和执业印章（或者已取得执业资格证书但尚未正式实施注册制度）的执业资格名称和等级；

2.2“取得时间”填写取得执业资格证书的时间；

2.3“资格证号”填写取得执业资格证书上的证书号；

2.4“执业印章号” 填写取得执业资格所对应的执业印章号。

三、擅长类别

3.1工程评标：主要针对工程招标项目进行评标、评审；

3.2工程评优：主要针对工程评优项目进行评审、评定；

3.3职称评审：主要针对建筑工程系列的职称进行评审；

3.4演讲授课：应有较强的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，能进行学术演讲或注册继续教育培训授课等；

3.5评估鉴定：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水平，主要针对工程安全性评估、鉴定（侧重结构、勘察等专业），并提出应对和解决措施；

3.6课题研究：应具有一定科研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，能针对专项学术课题进行研究，并提交相关科研成果；

3.7命题判卷：针对专业注册、认证、职称晋级等，能进行试卷命题及试卷批改；

3.8先进评选：评审他人能否当选优秀或先进；

3.9座谈研讨：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，可参加专业或行业的相关座谈会；

3.10决策咨询：为相关部门提供技术咨询和决策服务。

四、教育背景

4.1“就读高等院校名称”填写所就读高等院校的全称；

4.2“入学时间”填写开始接受此栏高等教育的时间；

4.3“毕业时间”填写接受此栏高等教育的结束时间；

4.4“专业”填写在此高等教育院校所学习的专业；

4.5“学历”填写在此高等教育院校的学历；

4.6“学位”填写在此高等教育院校所取得的学位；

4.7“备注”为选填项。

五、擅长专业

5.1此栏目为多选项。须注意：“擅长专业”要跟后续的“工作业绩”对应，否则选择无效；

5.2其中的建筑及水利专业需要填写“擅长阶段”。此栏为多选项。

六、工作履历

6.1“单位名称”填写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名称；

6.2“从事工作”填写所从事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名称；

6.3“职位”填写所在工作单位的所任职位；

6.4“起止时间”填写在某工作单位的开始和终止时间；

6.5“备注”为选填项。

七、工作业绩

7.1“项目名称”填写所主持（主导）的工程项目名称。该业绩应能证明前述的“擅长专业”。若仅为方案阶段，则至少要求为中标项目；

7.2“建设单位”填写上述工程的建设单位名称；

7.3“项目规模”填写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，设计（或施工）项目须为大型或中型（参照《工程设计资质标准》），工程勘察项目须为甲级或乙级；

7.4“所起作用”填写对项目所起作用，选项如下：设计（或施工）项目的工程负责人、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；勘察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或审核人等；

7.5“完成时间”填写工程的完成时间；

7.6“建成情况”填写工程的建成情况。

八、工程获奖

8.1“项目名称”填写所获奖项目的具体名称；

8.2“获奖类型及等级”填写所获奖项的类型（主要指勘察设计奖、施工奖项及科技进步奖）及等级；

8.3 “获奖时间”填写获奖时间的年、月；

8.4 “颁奖部门”填写颁奖部门的名称。

九、论文著作

9.1“论文名称/著作名称”填写所发表论文或所出版著作的具体名称。无正规出版号或刊号的，或属学位毕业论文的，均无效；若为外语论文、著作的，尚须同时提供汉译本；

9.2“刊物名称”填写论文所发表具体刊物的名称。若为著作，该栏空置；

9.3“刊号/出版号” 填写登载论文的刊物的刊号或著作的出版号；

9.4“期刊定位”填写登载论文的刊物的专业定位，即“核心期刊、一般期刊”； 若为著作，该栏填写著作的出版社的名称；

9.5“发表时间”填写论文发表在刊物的第几期。若为著作，是指其出版时间；

9.6“所起作用”填写申请人为论文中所起作用，即是第几作者或是否为主要编著者等；

9.7“出版频次”填写论文刊物的每年出版频次，体现为旬刊、半月刊、月刊、双月刊、季刊或增刊、特刊等。若为著作，该栏空置。

十、社会任职

 10.1“任职组织名称”填写所任职的社团、部门、机构或相关主办、颁发单位的名称；

10.2“所任何职（称号）”填写社会上所兼职、且跟本行业相关的职务或称号，如兼职教授、特殊津贴专家、协会委员等；

10.3“任职起止时间”填写社会任职的开始和终止时间；

10.4“备注”为选填项。

十一、历史评审

11.1“已评项目名称”填写此前参加过的评审项目具体名称；

11.2“主办单位”填写主持该次评审的单位名称；

11.3“评审时间”填写该次评审时间；

11.4“评审类别”填写的具体类别，要跟“擅长类别”中名称对应一致；

11.5“评审地点”填写进行该次评审的工作地点；

11.6“评审效果”填写“良好、警示、违纪”三种。

十二、工作设想

12.1不少于300字，须由专家申报者本人撰写。

